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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休宁县重点水域禁捕工作网格化
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现将《休宁县重点水域禁捕工作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11月1日前完成网格划分工作，并将禁捕工作网格管理任务分解表报县禁捕办。

附件：休宁县xx乡（镇）禁捕工作网格化管理任务分解表


休宁县重点水域禁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0月8日
   
 
休宁县重点水域禁捕工作网格化
管理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全县重点水域禁捕工作，落实监管责任制，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禁捕水域监管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巩固和维护禁捕管理秩序，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面覆盖、不留空白、边界清晰、便于管理的原则，以村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将禁捕水域实行网格划分，划定管理区域和责任主体，实行划片包干、定人定岗、定位定责，向社会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县、乡镇、村三级禁捕执法监管新格局。通过实施重点水域禁捕工作网格化管理，消除监管盲区，严密防范非法捕捞行为发生，为坚决打赢“十年禁渔”持久战提供坚实保障。
二、网格划分与职责
（一）网格划分
一级网格：全县所辖禁捕区域，责任主体为县委、县政府。
二级网格：21个乡镇所辖禁捕区域，责任主体为乡镇党委、乡镇人民政府。
三级网格：为村所辖禁捕区域，责任主体为村（居）委会。每个村参照村级河长对本辖区内的禁捕河段岸线进行划分网格。
（二）各级职责
一级网格责任人：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通知对本辖区内禁捕网格化管理工作负总责。健全指挥调度、信息公示、巡查报告、教育培训等基本管理制度，保障本辖区内网格化管理体系常态化运转；建立健全发现问题、流转交办、协调联动、研判预警、督查考核等指挥协调机制，实现禁捕执法管理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确保及时发现、快速反应、依法处置，具体由县禁捕办负责实施。
二级网格责任人：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辖区网格化工作负总责，成员由乡镇机关干部组成，对本辖区所有禁捕水域全覆盖划分成网格，负责对网格内禁捕退捕工作的监管，具体职责：
1. 负责推动村级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开展禁捕工作督促检查，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发现非法捕捞等行为调查处理。
2. 落实包保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活动，切实宣传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禁捕政策措施，确保本辖区禁捕区域社会稳定。
三级网格责任人：各村书记、主任对本村网格化工作负责，成员由村委会干部、老党员、志愿者等组成，具体职责：
1.开展日常巡查，根据实际需要加大夜间巡查频次，并做好巡查记录。
2.负责网格内近水域违规渔具清理。
3.发现涉渔“三无”船舶和电毒炸等非法捕捞行为，应立即向乡镇报告。对违规垂钓人员进行禁捕政策宣传并劝离，对不服从管理的及时向乡镇报告。
4.做好重点人群的摸排和教育引导。对网格内曾经从事捕捞、收购、贩卖渔获物的人群，要做好禁捕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避免相关人员重操旧业。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成立禁捕工作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区域网格化管理第一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分片联系包保网格化管理工作。
（二）落实管理责任。县禁捕办按照“分级分层、全面覆盖、职责到人”的原则，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加强指导督促，采取检查、抽查、暗访、通报等方式，促进网格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乡镇要因地制宜利用各种方式加大禁捕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监管，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强化警示教育，着力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氛围。
（四）纳入检查考核。县禁捕办对各乡镇网格化管理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将禁捕工作网格化管理纳入年度禁捕工作考核体系，确保禁捕水域网格化管理落实落地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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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休宁县禁捕水域网格化管理任务分解表
填报单位（章）：
	河（湖）
名称
	乡（镇）
	村（社区）
	起始
位置
	终止
位置
	网格线岸长度
（KM）
	乡镇网格员
	村级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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